启东市民政局社会团体法人

变更登记公告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启东市乡村振兴促进会法定代表人、住所事项变更，经我局核准，予以变更登记，具有法人资格，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。

名称：启东市乡村振兴促进会

住所：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647号11楼
法定代表人：王一东
注册资金：3万元
业务主管单位：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业务范围：调查研究 提供援助 帮助脱贫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13206815101642833
邮政编码：226200
